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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 

第四屆臨時董事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  間：112 年 9月 7 日〈星期四〉下午 3 時至 5 時 40分 

貳、 地  點：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 

參、 主  席：謝龍發董事長                  記   錄：劉宣妏組長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。 

伍、 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。 

陸、 請假人員：詳如簽到單。 

柒、 確認紀錄：確認第四屆第一次董事會會議紀錄。 

捌、 報告事項 

（略） 

玖、 討論事項 

一、案由：修正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捐助章程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公平會於 4 月 7日發布修正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

及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設立及管理辦法），本會捐助

章程部分條文須配合修正。 

（二）本會捐助章程第 24 條規定：「本章程之修改，由董事

會決議，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。」 

（三）本會第三屆董事會於 4 月 21 日第三屆第十六次董事

會會議通過修正本會捐助章程第 5 條、第 7 條至第

19 條條文，本會並於 5 月 15 日依說明（二）規定函

請公平會同意核定，惟公平會於 7 月 5 日回函，請本

會依回函建議事項酌予檢討修正。 

（四）本會依公平會回函建議，重新研擬捐助章程修正條文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本會捐助章程。 

二、案由、修正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組織規程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公平會於 4 月 7日發布修正設立及管理辦法，本會組

織規程部分條文須配合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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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：「本會組織規程經董事會

決議通過，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，修正

時亦同。」 

（三）本會第三屆董事會於 4 月 21 日第三屆第十六次董事

會會議通過修正本會組織規程第 2條、第 4 條及第 8

條條文，本會並於 5 月 15 日依說明（二）規定函請

公平會同意核定，惟公平會於 7 月 5日回函，請本會

依回函建議事項酌予檢討修正。 

（四）本會依公平會回函建議，重新研擬組織規程修正條文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本會組織規程。 

三、案由：修正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業務規則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公平會於 4 月 7日發布修正設立及管理辦法，本會業

務規則部分條文須配合修正。 

（二）本會業務規則第 48 條規定：「本規則經董事會通過，

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」 

（三）本會第三屆董事會於 4 月 21 日第三屆第十六次董事

會會議通過修正本會業務規則全文 59 條，本會並於

5 月 15 日依說明（二）規定函請公平會同意核定，

惟公平會於 7 月 5日回函，請本會依回函建議事項酌

予檢討修正。 

（四）本會依公平會回函建議，重新研擬業務規則修正條文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本會業務規則。 

四、案由：修正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訴訟協助代付金及調

處成立代償金之額度上限表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公平會於 4 月 7日發布修正設立及管理辦法，本會訴

訟協助代付金及調處成立代償金之額度上限表須配

合修正。 

（二）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29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第一項重大案

件之要件、程序及代償額度由保護機構擬議，報經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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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核定後實施。」第 33條第 2項規定：「前項代為支

付訴訟費、律師費之上限及無資力得減免返還費用之

標準，由保護機構擬議，報經本會核定後實施，修正

時亦同。」 

（三）本會第三屆董事會於 5 月 30 日第三屆第十七次董事

會會議通過修正本會訴訟協助代付金及調處成立代

償金之額度上限表名稱、代付金上限與重大案件代償

金上限等，本會並於 6 月 9日依說明（二）規定函請

公平會同意核定，惟公平會於 7 月 5日回函，請本會

依回函建議事項酌予檢討修正。 

（四）本會依公平會回函建議，重新研擬訴訟協助代付金及

調處成立代償金之額度上限表修正內容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本會訴訟協助代付金及調處成立代償金之額度上

限表。 

五、案由：廢止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保護基金及年費收取

退還作業規則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公平會於 4 月 7日發布修正設立及管理辦法，本會保

護基金及年費收取退還作業規則部分條文須配合修

正。 

（二）本會保護基金及年費收取退還作業規則第 10 條規

定：「本規則經董事會通過，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」 

（三）本會第三屆董事會於 4 月 21 日第三屆第十六次董事

會會議通過修正本會保護基金及年費收取退還作業

規則全文 9 條，本會並於 5 月 15 日依說明（二）規

定函請公平會同意核定，惟公平會於 7 月 5 日回函，

請本會依回函建議事項酌予檢討修正。 

（四）本會依公平會回函建議，重新研擬保護基金及年費收

取退還作業規則修正條文，惟評估後認部分條文與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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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規章規定有所重複，其餘條文可重新歸整後併入本

會業務規則中，爰提出廢止說明。 

決議：同意廢止本會保護基金及年費收取退還作業規則。 

六、案由：廢止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調處委員會委員遴選

及運作規則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公平會於 4 月 7日發布修正設立及管理辦法，本會調

處委員會委員遴選及運作規則部分條文須配合修正。 

（二）本會調處委員會委員遴選及運作規則第 10 條規定：

「本規則經董事會通過，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

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」 

（三）本會第三屆董事會於 4 月 21 日第三屆第十六次董事

會會議通過修正本會調處委員會委員遴選及運作規

則名稱及全文 13 條，本會並於 5 月 15日依說明（二）

規定函請公平會同意核定，惟公平會於 7 月 5 日回

函，請本會依回函建議事項酌予檢討修正。 

（四）本會依公平會回函建議，重新研擬調處委員會委員遴

選及運作規則修正條文，惟評估後認部分條文與其他

規章規定相似，其餘條文可重新歸整後併入本會業務

規則中，爰提出廢止說明。 

決議：同意廢止本會調處委員會委員遴選及運作規則。 

七、案由：廢止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受訴訟協助者無資力

認定標準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本會受訴訟協助者無資力認定標準第 4 條規定：「本

標準經董事會通過，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施

行，修正時亦同。」 

（二）本會第三屆董事會於 4 月 21 日第三屆第十六次董事

會會議同意廢止本會受訴訟協助者無資力認定標

準，本會並於 5 月 15 日依說明（一）規定函請公平

會同意核定，惟公平會於 7 月 5 日回函，請本會依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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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建議事項酌予檢討修正。 

（三）本會依公平會回函建議重新評估後，認受訴訟協助者

無資力認定標準仍應廢止，爰提出廢止說明。 

決議：同意廢止本會受訴訟協助者無資力認定標準。 

八、案由：廢止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執行業務人員迴避規

則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公平會於 4 月 7日發布修正設立及管理辦法，本會執

行業務人員迴避規則部分條文須配合修正。 

（二）本會執行業務人員迴避規則第 13 條規定：「本規則經

董事會通過，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，修

正時亦同。」 

（三）本會第三屆董事會於 4 月 21 日第三屆第十六次董事

會會議通過修正本會執行業務人員迴避規則第 4 條

及第 5 條條文，本會並於 5 月 15 日依說明（二）規

定函請公平會同意核定，惟公平會於 7 月 5 日回函，

請本會依回函建議事項酌予檢討修正。 

（四）本會依公平會回函建議，重新研擬執行業務人員迴避

規則修正條文，惟評估後認部分條文與其他規章規定

相似，其餘條文可重新歸整後併入本會誠信經營規範

中，爰提出廢止說明。 

決議：同意廢止本會執行業務人員迴避規則。 

九、案由：廢止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

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評鑑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評鑑作業要

點）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本會評鑑作業要點第 12 點規定：「本作業要點經本會

董事會通過，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，修

正時亦同。」 

（二）本會第三屆董事會於 4 月 21 日第三屆第十六次董事

會會議通過修正本會業務規則，因本會評鑑作業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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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條文內容與業務規則有所關連，第三屆董事會爰

於 5 月 30 日第三屆第十七次董事會會議通過修正本

會評鑑作業要點第 2 點及第 6 點，本會並於 6 月 9 日

依說明（一）規定函請公平會同意核定，惟公平會於

7月 5日回函，請本會依回函建議事項酌予檢討修正。 

（三）本會依公平會回函建議，重新研擬評鑑作業要點修正

條文，惟評估後考量條文內容多為有關評鑑之流程與

細節事項，除執行評鑑之基本準則可訂於本會業務規

則外，其餘屬流程與細節之事項擬以年度計畫進行規

劃，爰提出廢止說明。 

決議：同意廢止本會評鑑作業要點。 

十、案由：廢止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

銷商間紛爭處理機制輔導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輔導作業要

點）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本會輔導作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：「本作業要點經本會

董事會通過，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，修

正時亦同。」 

（二）公平會 7 月 5 日回函說明二(二)後段，建議輔導與評

鑑事宜以年度計畫代替。 

（三）本會依公平會回函建議評估後，考量輔導作業要點條

文內容多為有關輔導之流程與細節事項，除執行輔導

之基本準則可訂於本會業務規則外，其餘屬流程與細

節之事項擬以年度計畫進行規劃，爰提出廢止說明。 

決議：同意廢止本會輔導作業要點。 

十一、案由：訂定財團法人多層次傳銷保護基金會對於檢舉違反多層

次傳銷管理法第六條及第十八條獎勵辦法（以下簡稱檢舉

獎勵辦法）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公平會於 4 月 7日發布修正設立及管理辦法，並於第

三條新增第九款，使「獎勵檢舉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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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六條及第十八條行為」為本會任務之一。 

（二）本會為辦理設立及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九款任務須制訂

相關執行規定，然若全盤納入本會業務規則中，將使

本會業務規則篇幅過於龐大，故本會第三屆董事會於

4 月 21 日第三屆第十六次董事會會議通過檢舉獎勵

辦法全文 11 條，本會並於 5 月 15 日函請公平會同意

核定，惟公平會於 7 月 5 日回函，請本會依回函建議

事項酌予檢討修正。 

（三）本會依公平會回函建議，重新研擬檢舉獎勵辦法。 

決議：本會檢舉獎勵辦法於 10 月 25 日第四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

繼續討論。 

十二、案由：關於本會第四屆調處委員會委員提名方式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依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保護機構為

處理爭議事件，設多層次傳銷權益保障及爭議調處委

員會(以下簡稱調處委員會)，置調處委員十三至二十

一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均由董事會遴選具備相

關專業素養或實務經驗之學者、專家、公正人士、多

層次傳銷團體或消費者保護團體代表，報經本會核定

後聘任。」 

（二）本會第三屆調處委員會任期至 112年 11月 18日屆滿，

第四屆調處委員會任期自 112 年 11 月 19 日起至 115

年 11 月 18 日止，故本會擬於 10 月 25日第四屆第二

次董事會會議遴選第四屆調處委員會委員，並報請公

平會核定後聘任之。 

（三）依以上說明，爰請董事會討論本會第四屆調處委員提

名方式。 

決議：（一）請董事與監察人於 10 月 10 日前提供符合說明（一）

規定之人選予本會，本會彙整後再於 10月 25日第四

屆第二次董事會會議請董事會遴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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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因本會調處會議可於外縣市召開，請董事與監察人盡

可能提供可至外縣市進行調處之人選。 

十三、案由：修正本會董事、監察人與調處委員之支給標準，請討論

案。 

說明：（一）依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保護機構董

事、監察人及調處委員均為無給職，惟得支領兼職費

或出席費及交通費。但董事長係專職者，得經董事會

決議為有給職。」同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前項費用及董

事長報酬之支給標準由保護機構擬定，報經本會核定

後實施。」 

（二）設立及管理辦法修正施行後，本會調處委員除對於爭

議案件進行調處外，亦須審查訴訟協助申請案與代償

申請案，責任重大，故擬調高「調處委員出席費」與

「調處委員調處獎金」。 

決議：公平會於 4 月 7 日發布修正設立及管理辦法後，本會調處

委員除對於爭議案件進行調處外，如傳銷商提出訴訟協助

申請或代償申請，調處委員亦須審查雙方當事人之責任歸

屬以作出決議，責任重大，故本會給付調處委員之費用應

有所提高，爰同意修正本會董事、監察人與調處委員之支

給標準。 

壹拾、 臨時動議 

壹拾壹、 散  會 

 

   主 席：謝龍發                  記 錄：劉宣妏 

 


